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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開放政府聯絡人實施要點 
總說明 

開放政府為當前政府之施政理念，透過資訊透明、開放資料，進而擴

大公民參與，強化政策課責，涵容多元意見，方能建立政府與公眾間坦誠

對話、相互信任之夥伴關係，而有賴政府各部門共同關注與實踐。 

二○一一年美國等八個國家所發起成立之國際組織「開放政府夥伴

關係」（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OGP），至今已有超過七十五個國家

及數以千計各國公民團體加入，該組織於二○一七年聯合國大會峰會主

題，即為「重建政府信任」（Rebuilding Trust in Government），指出當前全

球威權主義復甦，民主遭受挑戰威脅，開放政府正為深化民主、贏回對政

府信任之最佳途徑。 

 然而開放政府攸關傳統公務文化改變，並非一蹴可及，國際發展趨

勢亦然，例如英國二○一二年提出「公務體系革新計畫」（The Civil Service 

Reform Plan），至二○一四年始由政策實驗中心（Policy Lab）提出任務宣

示（Mission Statement）。其經驗顯示，變革關鍵在於開放協作，亦直指公

務體系上下意見不能暢達，專業文官參與不足等問題，此亦為我國現階段

推動開放政府所致力改善之方向，誠有需要於各機關指派開放政府聯絡

人（Participation Officers, PO），對內橫向整合縱向聯繫，對外建構跨部會

協作機制，以逐步匯集力量，發揮滴水穿石功效，使開放政府理念內化於

日常公務運作。自行政院（以下簡稱本院）第三五二四次會議院長提示應

有專人負責開放政府工作以來，開放政府聯絡人經由跨部會實作，已逐步

形成穩定機制。為期開放政府聯絡人之制度運作明確，俾利專業養成及業

務傳承，爰訂定「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開放政府聯絡人實施要點」，其要

點如下： 

一、 本要點訂定目的。(第一點) 

二、 本院應指派政務委員督導開放政府業務，並建立開放政府聯絡人聯

繫機制。(第二點) 

三、 本院所屬二級機關或相當二級機關之獨立機關均應指派開放政府

聯絡人，並得逐級於所屬機關指派。(第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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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開放政府聯絡人之選任條件及內部其他單位之協調整合。(第四點

及第五點) 

五、 開放政府聯絡人之工作原則。(第六點) 

六、 開放政府各層級會議之召開原則。（第七點及第八點） 

七、 本院及國家發展委員會應協助各機關開放政府聯絡人培養相關專

業職能。(第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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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開放政府聯絡人實施要點 
規定 說明 

一、 行政院（以下簡稱本院）為規範本

院及所屬各機關開放政府聯絡人

之實施運作，以落實開放政府理

念，建立政府與社會各界之互信及

夥伴關係，特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訂定目的。 

二、 本院指派政務委員一人督導本院

及所屬各機關開放政府業務，並結

合各機關開放政府聯絡人，建立聯

繫機制。 

開放政府業務多具有跨領域性質，須整

合各部會資源、人力，並貫通縱向聯繫

及橫向協調，以及時回應民意需求，爰

明定指派政務委員督導。 

三、 本院所屬二級機關或相當二級機

關之獨立機關（以下簡稱二級機

關）應指派適當層級且獲充分授權

人員至少一人，擔任開放政府聯絡

人，由機關副首長或資訊長負責督

導，並得視業務需要，於所屬機關

逐級指派人員擔任。 

本院所屬二級機關或相當二級機關之獨

立機關應指派適當人員擔任開放政府聯

絡人，並由副首長或資訊長督導，以從

適當政策高度，朝常態化、制度化運作，

逐步於公務機關內化開放政府之文化。 

四、 各機關開放政府聯絡人由具有公

眾溝通熱誠、熟悉政策業務、善用

網路工具等特質之所屬公務人員

擔任之。  

開放政府聯絡人職司與多方利害關係人

（Multi-stakeholder）對話溝通，具有熱

誠，熟稔業務，能運用網路工具等特質，

方利於與不特定人協作討論。另為利業

務運作與傳承，宜以所屬公務人員擔任。 

五、 開放政府聯絡人得視議題需要彈

性運作，並強化機關內部橫向溝通

聯繫。各機關得視需求，結合國會

聯絡、新聞聯絡、資訊、管考或相

關業務人員，組成工作小組共同協

作。 

開放政府工作面對瞬息多變之社會脈

動，須能適應需要彈性運作，爰明定得

結合所屬機關相關單位共同協作，以發

揮整體力量。 

六、 各機關於政策形成推動過程，應充

分考量透明、參與、課責、涵容等

開放政府基本原則。如涉及利害關

係複雜、多方意見分歧或民眾參與

熱烈之議題，開放政府聯絡人應協

助各該機關首長評估是否應在政

策規劃前期，秉持開放政府原則踐

行適當之程序。 

開放政府重在政策形成期適時導入，始

能有效建構政府與民眾間之互信，爰明

定開放政府聯絡人之工作原則；更因現

代政府面對綜合性挑戰，期以開放政府

聯絡人能跨越組織界限，勇於求助，共

同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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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議題非單一機關所得處

理者，該機關開放政府聯絡人得主

動聯繫其他機關開放政府聯絡人

共同協作，或透過開放政府聯繫機

制，陳請督導開放政府業務之政務

委員召開跨部會協作會議。 

七、 本院為強化開放政府聯繫機制，得

定期或不定期召開下列會議： 

(一) 開放政府政策協調聯繫會

議：每季召開一次為原則，

邀集二級機關督導開放政府

業務之副首長或資訊長出

席，研商開放政府重要政策

及推動方案。 

(二) 開放政府聯絡人工作推動會

議：每月召開一次為原則，

邀集二級機關開放政府聯絡

人出席，滾動檢討開放政府

應推動之工作。 

(三) 開放政府議題協作會議：視

實際業務需要召開，邀集該

議題之利害關係人、相關機

關（構）、團體及開放政府聯

絡人出席，釐清該議題之事

實及問題焦點，探討可行之

解決方式。 

開放政府自政策方向迄議題協作、自副

首長至工作階層召開之各種會議之任務

與分工，以齊一各機關步調，落實開放

政府工作。 

八、 本院及國家發展委員會應協助各

機關開放政府聯絡人，逐步培養下

列專業職能： 

(一) 於政策規劃前期與多方利害

關係人溝通，並透過開放資

料、轉譯等方法，銜接政策

規劃及常民語言。 

(二) 於協作會議、焦點團體之諮

詢或公聽會等程序，透過會

議專業主持，提升議題討論

聚焦程度。 

(三) 透過文字、影像或聲音等專

業記錄方法，公開政策溝通

及形成過程。 

(四) 熟悉網路工具之使用，以公

民科技增進公眾理性對話。 

開放政府之工作過程，倚重轉譯、主持

及記錄等專業，同時須掌握公民科技之

發展及民眾易瞭解論述，以增進多方對

話及公眾參與，爰明定由本院及國家發

展委員會協助各機關開放政府聯絡人逐

步養成專業職能。 

九、 開放政府聯絡人推動開放政府業 各機關應適當獎勵開放政府聯絡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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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著有績效者，各機關應予以適當

獎勵。 

茲激勵。 

 


